臺北市立啟明學校
105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紀錄
壹.日  期：106年3月01日9點整
貳.地  點：校史室
參.主  席：校長蔡明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許月紅
肆.出列席人員：主任、組長  	
伍.主席報告：
陸.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概況報告
	序號
	上次交辦內容
	承 辦
處 室
	處理情形
	等級

	 1
	學生宿舍搬遷案之專科教室等淨空事宜，請相關處室配合工期進行整理及打包工作。
	總務處

	已完成教室搬遷，目前宿舍盤整案施工中。	
	
A

	 2
	學務處「宿舍學生管理部份行政工作」可規劃由住宿管理員執行，請擇期召開住宿管理員會議討論之，並評估每月召開住宿管理員會議之需求。
【主席裁示】：應詳列具體內容。
	學務處
	己達成協議屆時召開會議(3/7~10住管員訪談)。
	B

	 3
	未陳列圖書館之舊圖書(含有聲書)，請出版組圖書幹事進行篩選後，擺放位置分兩間上架陳列供學生借閱。
【主席裁示】：請規劃「教學研究會或備課會議」老師增能研習（商請國台圖協助來校示範)讓高三等學生知道善用國台圖「資料搜尋及借閱」資源。
	教務處
	書籍持續更新，持續推動學生借閱書籍。另，與其他圖書館進行館際交流。
	
B

	 4
	106年四校美術聯展預定106年4月份展出(106年擴展)，請實輔處參考友校計畫(文山)規劃之。
【主席裁示】：由實輔處、視資中心協同規劃辦理之。
	實輔處
	1.展期改於9/28~10/10舉辦
2.作品募集中
3.外校目前有永春高中、景興國中、雙園國中和光仁國小有意參展
	
A

	 5
	百年校慶「視障教材教具展」之蒐集，請兼行政教師同仁能率先選填。
【主席裁示】：擇期討論(3月份)具體做法。
	視資中心
	目前(第2波)待蒐集各辦公室及專科教室等舊有教材。
	
B

	 6
	校網頁行政公告事項之資料-請資設組依資料時效整理之(含國際交流相片之補充)，亦請各業務單位依最新資料上網釐正。
【主席裁示】：請同仁再釐正各項活動相片是否均已上傳校網，若有遣漏，請儘速補齊(含104學年度活動)。
	教務處
	上學期活動照片已上傳日本視訊、獨木舟、馬拉松、東北獅子會頒獎、傳愛音樂會、校長導讀、校外教學、校車逃生演練之活動照片。國際交流區塊尚待更新。
	
B



陸.各處室工作報告
  一.教務處
     (一)教學組 
1.國中課後照顧開班期間為3/1-6/2，每週一、二、三、五第8、9節，再請各處 室留意學生在校狀況。
2.課後油畫班開班期間為3/8-5/24，每週三第8、9節，再請各處室留意學生在校狀況。
3.高三第4次模擬考日期為3/6(一)、7(二)，感謝相關出題教師協助，於2/24前將考題送交至教學組以利製卷。
4.九忠模擬考日期為3/13、14，感謝相關出題教師協助，於3/1前將考題送交至教學組以利製卷。
5.第一次定期評量日期為3/28、29，請出題教師於3/14前將考題送交至教學組以利製卷。
6.國小教學研究會開會時間為3/8(三)、國高中職教學研究會開會時間為3/10(五)，再請各領域召集人開會完畢後將紀錄送至教學組。
     (二)註冊組
 1.本學期註冊方式仍以四聯單進行繳納，惟幼兒部於下學期才會使用四聯單進行   繳費。雖請導師協助傳遞訊息，但仍有許多學生沒有將四聯單交回，請學務處於導師會議再加強宣導。
2.各項獎學金已陸續進行中。
3.高中職一年級學生於本學期需進行鑑定安置，本次共計有高一忠班10名，高一孝班8名，表藝班1名，綜職班3名，業請導師彙整相關資料，其中所需之視功能評估報告，將另行召開會議分派與本校教師。
4.各部別升學安置陸續進行中，國小部皆填本校國中部，國中部惟顏生參加國教署辦理之十二年安置，填寫台中啟明學校高職部復健按摩科。
     (三)資設組
1.完成無線網路防火牆相關功能開設與相關設定。
2.執行每個月教務處編列校內預算相關教輔具設備。
3.編列與統整106學年度教學設備與學生輔具等相關事宜。
4.建置學校師生單一簽入、臺北酷課雲、OPENID帳號與資料設定等相關事宜。
5.本年度教育局已配置1台學生刷卡機，裝置地點另再研議。
  【主席裁示】：鼓勵「學生刷卡入校」可研議奬勵辦法。
     (四)出版組
1.完成105-2教科書第一批發放作業。且完成自印教科書點字書90冊。另，完成高中部模擬考考卷。
2.圖書館報廢一般圖書共計166冊，有聲書共74本(共計錄音帶527捲)。
3.與究竟出版社及作家黃震南先生簽約，授權本校書稿電子檔。
4.2/18辦理高中部古典小說擂台賽。2/21、2/22辦理朗讀比賽初賽。
5.與國立台灣圖書館合作，每月展示二十本國台圖製作之雙視點字書。
6.本學年圖書導讀共計8場，「急徵」導讀老師，請同仁踴躍報名。
   二.學務處
     (一)訓育組
1.2/28(二)7:15-13:00台北美國學校課程體驗活動，英語會話社有5位學生參加。
  2.3/2 (四)7:50召開第一次導師會議。
3.3/4 (六)台北美國學校Light-up社團贊助國家音樂廳演奏會票券，共有5位住宿生參加。
4.3/7 (二)7:50召開第一次畢聯會議。
5.3/8 (三)16:00-17:40於校史室辦理圍棋比賽。
6.3/16(四)8:20開始拍攝畢業照。
 7.3/17(五)15:05於會議室辦理優良學生政見發表。
 8.3/21(二)7:50召開期中班聯會議。
      (二)生輔組：
          1.處理高二忠學生陳OO「違反校規」相關事宜。
          2.2/18(六)召開期初性平委員會議。
          3.2/25~28連假：住宿生2/24(五)晚上20:00前離校返家；返校時間為2/28(二)晚上。
          4.擬訂3/16(四)朝會「性平」宣導計劃。
          5.搜集3/23(四)朝會「反毒」宣教資料。
     (三)體衛組
          1.會長盃活動報名：已於中午用餐時統一宣傳資訊並公布在校網，先由學生自
 願報名，再請帶隊老師篩選名單並發家長同意書，家長同意後確定代表學校
 參賽。
          2.傳統射箭體驗活動：參與對象主要為國高中職部的學生，訂於3/7(二)上午
 9:00-12:00、3/8(三)9:00-15:50；因弓箭大小較不適合國小部，故國小部以觸摸弓箭體驗為主。活動前說明會訂於3/6(一)早自習時間在三樓會議室。
          3.體育常識會考：本學期訂為4/12(三)早自習時間。
          4.班際盃體育競賽：國小部為呼拉圈快走競賽、國中部為跳繩競賽、高中職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為保齡球競賽，皆有分個人賽及團體賽，於體育競賽週(5/1-5/5)時，由體育老師在體育課時進行。
            【主席裁示】：競賽時間請體衛組再討論。
          5.牙醫門診：3/16(四)首次看診，時間為9:00-11:00(依每次實際狀況調整看診時間，但都是上午)。有繳交家長同意書的學生方能看診，未於期限內繳交回條者視同放棄；看診名單由護理師安排，每週約安排4-5位學生。
    三.總務處
      (一)事務組
1.106年度各項設備採購已排定付款期程，請依期程執行，如未能如期完成，請附上說明並檢討相關責任。
2.107年度各項設備物品採購已開始籌編預算，請相關處室於3月10日前完成提送，以利彙整報局。
3.為節省匯費公帑支出，各處室如有聘任長期兼代課或社團老師，在付款時請對方提供郵局或臺北富邦銀行帳戶，以利後續作業。
4.本校106年度汔機車停車費尚有少數同仁未繳，請速至總務處繳納。
      (二)出納組：無
      (三)文書組：文書處理研習-提高公文處理時效宣導-略。
     四.實輔處
      (一)輔導組
1.3/2 (四)個案會議
2.3/3 (五)家長成長團體-聲命故事(1)
3.3/8 (三)高三孝減壓成長團體研習
       (二)實習組
1.3/2 (四)實習商店開始營運
2.3/6 (一)人聲合唱團開始上課
3.3 10 (五)職業態度講座(1)-視障者面未來職業應有的態度。
    五.視資中心
      (一)3/6(一)上午9時至12時將辦理十二年就學安置晤談會議，將借用錄音室、校史室等場地。
       (二)成人教育班接受報名至3/10(五)，並於3/14(二)開始上課，借用場地時段如下：
1.家政教室：星期二上午、星期三上午及星期五上午。
2.練琴室：星期三下午。
3.打擊樂教室：星期五上午。
4.實輔處團輔室：星期五下午。
    六.會計室
(1) 轉知修正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」第四點 及第八點(詳如附件)，自106年1月1日生效。
(2) 本年度資本支出調查表，應按月至二代表單系統填報，如執行率未達80%者，須加填落後原因及改進措施(以學校整體面表達，至少各40字)；如各月份已分配未付款，而執行率未達80%時，請相關處室填寫落後原因及改進措施。
(3) 106年度工程及採購設備預算之執行，工程應於年度開始六個月內開標；設備採購除共同供應契約辦理之項目，得配合中央機關採購期程辦理外，應於年度開始四個月內開標。
(4) 年度內辦理之採購案件，若屬同性質之採購，應併案辦理；其金額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者，應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招標。
(5) 年度預算內各項專款、部款、局款及代收代辦費，應專款專用，動支時請於請購單上註明經費來源，並自行控管，若遇職務異動時請列入交代。
    七.人事室：無

柒.指示與結語
[bookmark: _GoBack]   一.為高三及九忠學生參加會考等能完全熟練輔具之操作，仍請教務處再提醒相關科任老師 加強安排學生練習輔具操作。
  二.本校「106-110年度學校中長程教育發展計畫」資料彙整提3/8(三)主任會議討論後，召開臨時校務會議(3/10)通過後，依教育局函示時程報局核報。
  三.特校「課程總體計畫」案相關事宜-請教務處及實輔處依期程執行。
  四.請學務處初步草擬「百年校慶」慶祝活動計劃(雛型)，提下次行政會議討論。
  五.本校107年度「優質學校-校園營造」申請案事宜，請總務處規劃及參考友校範例擬定之。
  六.各部別尚在請長假中之老師(如：育嬰假等)，請人事室徵詢其未來動向，俾利相關處室之行政工作能及安排早準備。
   七.配合部份同仁星期三第1節課務時間，行政會議時間改為09:15召開，請同仁務必準時與會；會議資料請依執行業務內容具體列舉報告(例：生輔組學生事務.校園安全.宿舍內務；實輔處各組之研習主題等等)。

捌.附件
  一.修正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第四點、第八點及對照表
  二.簽到單






會計室附件
修正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第四點、第八點
四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支給出席費：
（一）由本機關學校人員(含任務編組)或應邀機關學校指派代表出席會議。
（二）各機關學校召開之會議屬一般經常性業務會議。
（三）因故未能成會。
（四）未親自出席，而以書面、錄音或錄影等方式提供意見。
（五）各機關學校人員出席其補助計畫、委辦計畫或受補助計畫之相關會議。
（六）受委辦機關學校人員，已於委辦計畫內依參與事項分工列支主持費及研究費等酬勞。
八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支給稿費：
（一）各機關學校人員處理與本機關學校業務(包括辦理補助計畫、委辦計畫及受補助計畫)有關文件資料(包括召開會議之資料)之撰稿、譯稿、編稿及審查等工作。
（二）應邀機關學校指派代表審查本機關學校召開會議之資料。
（三）發行刊物稿件內容係屬摘錄各機關學校相關法規、書籍、公文等資料。
（四）本機關學校由以編譯為職掌人員辦理刊物(含受補助計畫辦理之刊物)之撰稿、譯稿、編稿及審查等工作。
（五）專題演講人員之書面演講資料及講座之授課教材。




















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第四點、第八點修正規定對照表
	修正規定
	現行規定
	說    明

	四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支給出席費：
（一）由本機關學校人員(含任務編組)或應邀機關學校指派代表出席會議。
（二）各機關學校召開之會議屬一般經常性業務會議。
（三）因故未能成會。
（四）未親自出席，而以書面、錄音或錄影等方式提供意見。
（五）各機關學校人員出席其補助計畫、委辦計畫或受補助計畫之相關會議。
（六）受委辦機關學校人員，已於委辦計畫內依參與事項分工列支主持費及研究費等酬勞。


	四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支給出席費：
（一）由本機關學校人員(含任務編組)或應邀機關學校指派代表出席會議。
（二）各機關學校召開之會議屬一般經常性業務會議。
（三）因出席人數不足致未能成會。
（四）未親自出席，而以書面、錄音或錄影等方式提供意見。
（五）各機關學校人員出席其補助計畫或委辦計畫之相關會議。
（六）受補助機關學校人員，出席其受補助計畫之相關會議。
（七）受委辦機關學校人員，已於委辦計畫內依參與事項分工列支主持費及研究費等酬勞。
	一、第三款現行規定「因出席人數不足致未能成會」，考量出席人數不足並非未能成會的唯一原因，爰修正為「因故未能成會」。
二、第五款係由現行第五款及第六款規定合併修正。
三、第六款係款次變更。

	八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支給稿費：
（一）各機關學校人員處理與本機關學校業務(包括辦理補助計畫、委辦計畫及受補助計畫)有關文件資料(包括召開會議之資料)之撰稿、譯稿、編稿及審查等工作。
（二）應邀機關學校指派代表審查本機關學校召開會議之資料。
（三）發行刊物稿件內容係屬摘錄各機關學校相關法規、書籍、公文等資料。
（四）本機關學校由以編譯為職掌人員辦理刊物(含受補助計畫辦理之刊物)之撰稿、譯稿、編稿及審查等工作。
（五）專題演講人員之書面演講資料及講座之授課教材。
	八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支給稿費：
（一）經核定由本機關學校人員處理與業務有關重要文件資料之撰稿、譯稿、編稿及審查等工作。
（二）發行刊物稿件內容係屬摘錄各機關學校相關法規、書籍、公文等資料。
（三）應邀機關學校指派代表審查本機關學校與業務有關之重要文件資料。
（四）本機關學校由以編譯為職掌人員辦理刊物之撰稿、譯稿、編稿及審查等工作。
（五）受補助之機關學校由以編譯為職掌人員辦理受補助計畫刊物之撰稿、譯稿、編稿及審查等工作。

	一、考量利益迴避原則及業務權責，第一款爰增訂「包括辦理補助計畫、委辦計畫及受補助計畫」及「召開會議之資料」等文字，其餘酌作文字修正。
二、第二款及第三款順序調整，其中現行第三款規定後段文字「與業務有關之重要文件資料」，為明確審查標的，爰修正為「召開會議之資料」。
三、第四款係由現行第四款及第五款規定合併修正。
四、第五款新增納入本院主計總處104年10月13日主預字第1040102155號函示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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